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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(镇)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，各人民团体，企事业单位，省、州驻富单位：
《富宁县环保专项基金管理办法》已经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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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宁县环保专项基金管理办法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高政府环保投入能力，做好环境治理项目资金支持，规范我县环保专项基金归集、管理，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，改善和保护县域生态环境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县级财政每年安排500万元作为环保专项基金纳入预算管理。
第三条 环保专项基金主要用于生态创建、生态修复、区域流域性治理、重点行业和企业污染治理、农村环境综合治理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环保产业发展、环境突发事件处置和环境保护工程(含污水处理厂、垃圾处理场运行保障)、以及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环保项目。
第四条 环保专项基金遵循“统筹安排、统一管理、专款专用”原则，账户设置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办法管理。
第五条 环保专项基金的使用由乡(镇)人民政府、县级有关部门提出书面项目申请，县环保局根据项目申请，指导项目实施单位组织专家论证，编制项目年度计划，报县人民政府审定后，由县环保局、县财政局联合下达资金使用计划。项目投入后形成的资产作为国有资产，由县国资局管理。
第六条 安排到各乡(镇)、各部门的项目，由承建单位向县人民政府报送承诺书，同时抄送县财政局和县环保局，确保项目按要求和进度完成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七条 县环保局负责环保专项基金项目的管理，对项目实施情况定期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。县财政局要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每年对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进行重点检查。
第八条 项目完成后，由县环保局会同县直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组织初验，初验完成后报县人民政府，由县人民政府组织终验。
第九条 县审计局应依法对环保专项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，资金使用单位要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。
第十条 县环保局每年初将上一年项目执行情况汇总上报县人民政府。
第十一条 在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中违反财经纪律、挪用资金或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和责任人，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财政局和县环保局共同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